附件
辅助性岗位“劳务派遣”人员报名表
所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籍贯
	
	个人彩色一寸照

	出生年月
	
	是否
应届
	
	身高
	
	健康情况
	
	

	家庭住址
	
	户口所在地(市)
	
	

	电话
	
	政治面貌
	
	E-mail
	

	配偶姓名
	
	配偶单位及职务
	 

	教
育
情
况
	起止日期（从上到下依次由近及远）
	学     校
	专   业
	学 历
	学 位

	
	年  月至  年  月
	
	
	
	

	
	年  月至  年  月
	
	
	
	

	
	年  月至  年  月
	
	
	
	

	在校期间
相关情况

	依次填写英语水平，计算机水平，担任学生干部情况，学术论文发表情况，获奖情况等。


	工作经历
	依次填写工作时间、单位名称，主要岗位，培训经历，承担项目，奖惩情况，兼职情况等。


	个人承诺
	本人自愿申请，并已知该岗位为辅助性岗位，为派遣制，愿意遵守工作单位的有关规定，所填信息真实有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	原单位
意见     
	（现已在该岗位任职的劳务派遣人员由所在单位填写续签理由，并简述其工作表现和考核结果，首次应聘此岗位人员不需填写）
单位（盖章）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学院审核意见
	学院（盖章）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1. 另附本人思想政治表现（A4纸手写，字数不得少于500字)
2. 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66条规定：“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、辅助性或者可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。

